
 

 臺北市 112 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 

美國交換學生承辦業者評選須知(序位法) 
 

一、本局邀集專家、學者及局內人員組成評選委員會比照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審議

規則辦理評選。 

二、評選作業流程 

(一)依資格審核通過之承辦業者當場抽籤簡報之順序，由承辦業者提出簡報 10分鐘，

簡報結束委員提問題後進行 10 分鐘問題回答(採統問統答方式計時)，有權參加計

畫書評選之承辦業者代表人或代理人 1人，憑身分證出席（代理人須攜委託代理授

權書），簡報人員應為承辦業者代表人或代理人，每一承辦業者人數不得超過 4人(含

承辦業者代表人或代理人及資訊設備操作人員) ，承辦業者遲到 10 分鐘以上視為

放棄簡報與詢答，若有「簡報與詢答」評分項目以 0分計。 

(二)由各評選委員依評選項目、配分及優勝承辦業者評定方式，選出優勝承辦業者。 

三、評選項目及配分：詳承辦業者評選表。 

四、優勝承辦業者評定方式：採序位法價格納入評選，評選委員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

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 

前項評選委員各評選項目之分項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應彙整合計各承辦業者之序

位，以合計值最低者為序位第一。承辦業者須總平均得分達 70分(含)以上，方列入優

勝承辦業者。 

(一)由各評選委員就評選項目及配分，填寫評選表 1份。 

(二)交由本局作業人員(先檢視各承辦業者總平均分數是否達 70分)統計評選委員之評

選結果排定序位，評比序位合計數最低者為序位第 1 名，次低者為第 2 名，餘依

此類推。 

(三)評選結果排定名次後須經評選委員會出席過半數之決定者方為優勝承辦業者，承

辦業者評選表、結果統計表如附件。

 



 

 

臺北市「112 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 

美國交換學生承辦業者評選表(序位法) 

日期：111 年月日【表 1】 

評 選 項 目 配分 

參       與       評       選       廠       商 

承辦業者名稱： 

得分 

一、交換學生計畫書內容之完整性 10  

二、過去辦理交換學生工作實績 10  

三、專案企劃、執行及管理能力 40  

四、費用(含代辦、學生自付費用)
估算表及交換學生契約內容合理
性 

30 
 

五、簡報內容與詢答 10  

評 分 合 計 100  

轉換為序位 
  

 

備 

 

 

 

 

 

 

註 

一、各評選項目依據「機關委託專業服務承辦業者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5 條或「最

有利標辦法」第 5 條。 

二、就各評選項目分別得分加總後並轉換算為序位，得分最高者序位第 1，依此

類推。 

三、請勿以鉛筆書寫本表。 

四、採購評選委員評選前請確認已填妥採購評選委員聲明書。 

五、承辦業者簡報及現場詢答，應與評選項目有關；其列為評選項目者，所占配

分不得逾 20%。 

六、承辦業者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不影響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故仍須納

入評選，若有簡報與詢答項目以零分計。 

七、 價格納入評分者，其所占總滿分之比率，不得低於 20%，且不得逾 50%。 

八、評選委員會評選時，應依招標文件載明之評選項目、子項及其配分辦理，不

得變更。 

九、採固定價格給付者，宜於評選項目中增設「創意」或「承辦業者承諾額外給

付機關情形」之項目，以避免得標承辦業者發生超額利澗。但承辦業者所提

供之「創意」或「承辦業者承諾額外給付機關情形」內容，以與採購標的有

關者為限。 

十、如有不同承辦業者之總分數相同致相同序位者，例如第 2 名有 2 家，其接續

之其他承辦業者序位以「1、2、2、4、5」或其他方式表示之。 

十一、參加簡報時以投標計畫書內容為範圍，簡報資料非投標文件不得納入評選 

範圍，且不得藉以更改投標文件內容。 

十二、本表不得修改，並請勿以鉛筆書寫本表，填寫後未交於承辦單位之前如有 

須更正，委員應向承辦人員索取新表填寫，原舊表請委員自行作廢；交於承 

辦單位之後如因計算錯誤，由委員會確認後請該委員重謄新表，原舊表註記 

「計算錯誤」後併新表存檔。 

十三、各出席委員之序位評比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不得申請閱 

覽、抄寫、複印或攝影。 

(代號) 

 

 

 

 

 

評選委員簽名     

（彌封） 

  



 

 

臺北市「112 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計畫」 

美國交換學生承辦業者評選結果總表(序位法) 

日期：111 年   月   日【表 2】 

評選委員  

代號 

參  與  評  選  廠  商  /  標  價 

承辦業者名稱 承辦業者名稱 承辦業者名稱 承辦業者名稱 

得分加總 序位 得分加總 序位 得分加總 序位 得分加總 序位 

(A)         

(B)         

(C)         

(D)         

(E)         

平均得分 
(得分加總÷出席委員數) 

        

序位合計         

序位名次     

註： 1.評分後若承辦業者之總平均得分未達合格分數 70 分。不列入優勝承辦業者。 

 2.加總計算各承辦業者之序位，序位合計最低者為最優勝承辦業者其餘類推。 

 3.本表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除涉及個別承辦業者之商業機密者

外，承辦業者並得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 

 全體委員簽名 (不克出席委員請於本表內備註) 

委員姓名 簽名 委員姓名 簽名 委員姓名 簽名 

      

      

      

 

 


